
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法律法规依据 责任主体 实施主体 备注

1
对专网及定向传播
视听节目服务单位
内容和质量的监管

行政检查 《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》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2
对设置使用卫星电
视广播地面接收设

施的监管
行政检查

《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》、《卫星电视广播
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》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3
对互联网视听节目
服务单位业务运营

的监管
行政检查

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》（2015年8月28日国家新闻出
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修订）第二十三条 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
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予以警告、责
令改正，可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；同时，可对其主要出资者和
经营者予以警告，可并处2万元以下罚款：（一）擅自在互联
网上使用广播电视专有名称开展业务的；（二）变更、股东
、股权结构，或上市融资，或重大资产变动时，未办理审批
手续的；（三）未建立健全节目运营规范，未采取版权保护
措施，或对传播有害内容未履行提示、删除、报告义务的；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

4
对广播电视播出机
构的广告播出情况

的监管
行政检查 《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》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5

对（省级以下）卫
星电视广播地面接
收设施安装服务机

构的监管

行政检查

《广播电视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228号，1997年8月1日国
务院第61次常务会议通过，自1997年9月1日起施行）第二十
六条 安装和使用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，应当按照国家
有关规定向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
申领许可证。 2、《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暂
行办法》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60号，广电总局2009年7月
21日局务会议审议通过，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）第七条 设
立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机构，应当根据拟申请服务区
的范围，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提出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6
对违规使用广播电
视专用频段频率的

监管
行政检查

《广播电视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228号）第十八条：“国
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指配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，
并核发频率专用指配证明。”

《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》（总局令第45号）第
三章“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频率的使用”。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7
对广播电视设施保

护的监管
行政检查 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》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

8
对广播电视和网络
视听节目安全播出
、安全传输的监管

行政检查

《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》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
第62号 2010年2月6日施行）
   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负责本
行政区域内的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督管理工作。
    第三十五条   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履行下列广播电视安全
播出监督管理职责：（1）组织制定并实施运行维护规程及安
全播出相关的技术标准、管理规范；（二）对本行政区域内
安全播出情况进行监督、检查，对发现的安全播出事故隐
患，督促安全播出责任单位予以消除；（三）组织对特大、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9
对广播电视行业网
络安全的监管

行政检查

1.【行政法规】《广播电视管理条例》1997年8月11日中华人
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28号发布，根据2013年12月7日《国务
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一次修订，根据2017年3
月1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二次
修订。
2.【部委规章】《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》经国家广播
电影电视总局2009年12月4日局务会议审议通过，自2010年2
月7日起施行。第二条　从事广播电视播出、传输、覆盖等业
务的单位（以下简称安全播出责任单位）为保障安全播出开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10
对内部资料性出版
物准印证核发情况

的监管
行政检查

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（2001年8月2日国务院令第315号，
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）第十九条：印刷企业接受委托印刷
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，必须验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
行政部门核发的准印证。印刷企业接受委托印刷宗教内容的
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，必须验证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
府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

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核发的准印证。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11
对行政审批以外的
印刷经营活动的监

管
行政检查

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
第三十四条　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擅自设立印刷企业或者擅自
从事印刷经营活动的，由公安部门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
法定职权予以取缔，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以及进行违法活
动的专用工具、设备，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违法经
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；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，并
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。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

12
对复制境外音像制
品、电子出版物的

监管
行政检查

《音像制品管理条例》（2001 年12月25 日国务院令第341 
号，2016 年2 月6 日予以修改）第二十六条音像复制单位接
受委托复制境外音像制品的，应当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
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，并持著作权人的授权书依法
到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登记。第四十八条除本条例第三十五
条外，电子出版物的出版、制作、复制、进口、批发、零售

等活动适用本条例。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13
对内部资料性出版
物编印活动的监管

行政检查

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第十八条规定：“印刷企业接受委托印
刷宗教内容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，必须验证省、自治区、
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和省、自治区

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核发的准印证。”

　　《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》第三条规定：“对内部
资料性出版物的委印和承印，实行核发《内部资料性出版物
准印证》(以下简称《准印证》)管理。未经批准取得《准印
证》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委印和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14
对印刷宗教用品的

监管
行政检查

【法规】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（2001 年国务院令第 315 号
公布， 2016 年国务院第 666 号令修订）第十九条第二款 
印刷企业接受委托印刷宗教内容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，必
须验证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批
准文件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核发的
准印证。第三十一条 印刷企业接受委托印刷宗教用品的，必
须验证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批
准文件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核发的
准印证。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15
对印刷境外出版物

的监管
行政检查

出版管理条例  第六十三条 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出版行
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没收出版物、违法所得，违
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
罚款；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，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情节严重的，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
证： 　　（一）进口、印刷或者复制、发行国务院出版行政
主管部门禁止进口的出版物的； 　　（二）印刷或者复制走
私的境外出版物的； 　　（三）发行进口出版物未从本条例

规定的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进货的。   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

16
对出版物发行活动

的监管
行政检查

《出版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343号）第七条　出版行政主
管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，对涉嫌违法
从事出版物出版、印刷或者复制、进口、发行等活动的行为
进行查处时，可以检查与涉嫌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和经营场
所；对有证据证明是与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，可以查封或者

扣押。
    3.《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实施办法》（新闻出版署令第12
号）《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二条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
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17
对行政审批事项以
外的印刷经营活动

的监管
行政检查

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第八条：国家实行印刷经营许可制度。
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取得印刷经营许可证的，任何单位和个人
不得从事印刷经营活动。第十条:企业申请从事包装装潢印刷
品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，应当持营业执照向所在地设
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，经审核批准的，
发给印刷经营许可证。个人不得从事出版物、包装装潢印刷
品印刷经营活动；个人从事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，依

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。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18
对单位、个人申请
从事出版物出租业

务的监管
行政检查

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》（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、
商务部令第10号）第十三条 单位、个人从事出版物出租业
务，应当于取得营业执照后15日内到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出版
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备案材料包括下列书面材料：

（一）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；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19

对出版物批发、零
售单位设立不具备
法人资质发行分支

机构的监管

行政检查

1.《出版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343号，国务院令第594号
、653、666号修订） 第三十五条 单位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
的，须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
核许可，取得《出版物经营许可证》。 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从
事出版物零售业务的，须经县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
审核许可，取得《出版物经营许可证》。 第三十六条 通过
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体工商
户，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取得《出版物经营许可证》。 2.《
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》（新闻出版广电总局、商务部令第10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

20
对进口电子出版物

成品的监管
行政检查

《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三条　电子出版物应当
符合国家的技术、质量标准和规范要求。
出版电子出版物，须在电子出版物载体的印刷标识面或其装
帧的显著位置载明电子出版物制作、出版单位的名称，中国
标准书号或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及条码，著作权人名称以
及出版日期等其他有关事项。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21

对从事出版物发行
业务的单位、个人
在原发证机关所辖
行政区域一定地点
设立临时零售点开
展其业务范围内的
出版物销售活动的
监管

行政检查

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》第十九条　出版物发行单位可在原
批准的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所辖行政区域一定地点及时间内,设
立临时零售点开展其业务范围内的出版物销售活动,但须提前
到设点所在地县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履行备案手续,并须遵守
所在地其他有关管理规定。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22

对单位、个人通过
互联网等信息网络 
从事出版物发行业

务的监管

行政检查

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》（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、
商务部令第10号）第十五条单位、个人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
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，应当依照本规定第七条至第十条

的规定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。

已经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、个人在批准的经营范围
内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，应自开展
网络发行业务后15日内到原批准的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23
对著作权使用情况

的监管
行政检查

《著作权法》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侵权行为的，应当根据情
况，承担停止侵害、消除影响、赔礼道歉、赔偿损失等民事
责任:
(一)未经著作权人许可，发表其作品的;
(二)未经合作作者许可，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
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;
(三)没有参加创作，为谋取个人名利，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;
(四)歪曲、篡改他人作品的;
(五)剽窃他人作品的;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

24
对政府机关和企业
使用正版软件情况

的监管
行政检查

《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管理办法》第六条　各级政府机关
采购软件应当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的有
关规定，严格遵守国家软件产品管理制度，采购软件产业主
管部门登记备案的软件产品。
　　各级政府机关应当规范政府采购软件行为，建立健全相
关工作机制，准确核实拟采购软件的知识产权状况，防止侵
权盗版软件产品进入政府采购渠道。
　　各级政府机关应当明确需采购软件的兼容性、授权方式
、信息安全、使用年限、技术支持与软件升级等售后服务要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25
对其他有关电影活

动的监管
行政检查

1.【行政法规】《电影产业促进法》（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）自
2017年3月3日起施行。第二十三条　国家设立的电影档案机
构依法接收、收集、整理、保管并向社会开放电影档案。国
家设立的电影档案机构应当配置必要的设备，采用先进技
术，提高电影档案管理现代化水平。摄制电影的法人、其他
组织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的规定，做好电影档案
保管工作，并向国家设立的电影档案机构移交、捐赠、寄存
电影档案。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26
对电影放映活动的

监管
行政检查

1.【行政法规】《电影产业促进法》（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）自
2017年3月5日起施行。第二十四条　企业具有与所从事的电
影发行活动相适应的人员、资金条件的，经国务院电影主管
部门或者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
批准，可以从事电影发行活动。

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具有与所从事的电影放映活动相适应的人
员、场所、技术和设备等条件的，经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电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27

对《电影产业促进
法》规定的许可证
、审批或证明文件

的监管

行政检查

1.【行政法规】《电影产业促进法》（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）自
2017年3月4日起施行。第七条　与电影有关的知识产权受法
律保护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
知识产权执法的部门应当采取措施，保护与电影有关的知识
产权，依法查处侵犯与电影有关的知识产权的行为。从事电
影活动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增强知识产权意识，提
高运用、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的能力。国家鼓励公民、法人
和其他组织依法开发电影形象产品等衍生产品。第八条　国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

28
对承接境外电影洗
印、加工、后期制
作等业务的监管

行政检查

1.【行政法规】《电影产业促进法》（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）自
2017年3月2日起施行。第二十二条　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
可以承接境外电影的洗印、加工、后期制作等业务，并报省
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备案，但是不得承
接含有损害我国国家尊严、荣誉和利益，危害社会稳定，伤
害民族感情等内容的境外电影的相关业务。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29
对电影摄制活动的

监管
行政检查

1.【行政法规】《电影产业促进法》（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）自
2017年3月5日起施行。第十三条　拟摄制电影的法人、其他
组织应当将电影剧本梗概向国务院电影主管部门或者省、自
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备案；其中，涉及重大
题材或者国家安全、外交、民族、宗教、军事等方面题材
的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电影剧本报送审查。
电影剧本梗概或者电影剧本符合本法第十六条规定的，由国
务院电影主管部门将拟摄制电影的基本情况予以公告，并由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30
对扰乱市场秩序行

为的监管
行政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》
第三十九条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据人民群众需求和电影市场发
展需要，将电影院建设和改造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
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等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有效保障电影院用地需求，积极盘

活现有电影院用地资源，支持电影院建设和改造。
第四十条

国家鼓励金融机构为从事电影活动以及改善电影基础设施提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31
对电影发行活动的

监管
行政检查

1.【行政法规】《电影产业促进法》（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）自
2017年3月4日起施行。第二十四条　企业具有与所从事的电
影发行活动相适应的人员、资金条件的，经国务院电影主管
部门或者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
批准，可以从事电影发行活动。

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具有与所从事的电影放映活动相适应的人
员、场所、技术和设备等条件的，经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电

科右中旗新闻出版
广电局

科右中旗文化市
场综合行政执法

局


